
編號

機構名稱

（同1家機構於

同1季查核2次

以上者，請併

列）

輔導

查核

日期

本次

查核

性質

本年度累計

查核次數

（含社政查核）

輔導查核結果應改善事項

（如無改善事項，請註明

「無」）

主管機關輔導及處分情形

（含發文日期、文號、限改期間、處分依據、罰

鍰金額及其他輔導內容等; 如機構無應改善事項

，免填）

機構改善情形

（如無改善事項

，免勾選）

1

基隆市私立

祝安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1/3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無

發文日期: 112/1/9

發文文號: 111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00518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請該中心仍應隨時注意用火用電安全，檢修老舊電

線、電器及加強員工災害應變訓練能力、並適當增加

夜間執勤人力等事項及持續依老人福利機構輔導查核

表項目、內容檢視辦理，以維機構公共安全及住民相

關權益保障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2

基隆市立仁

愛之家養護

大樓

112/1/3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查有申訴案件未有紀錄

(項目704)。

二、抽查住民(鄭Ｏ卿、陳郭

Ｏ葉)約束同意書，逾有效期

限(項目706)。

發文日期: 112/1/9

發文文號: 111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00566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機構112年2月4日仁愛字第112020404號函送改善情形

，經本府書面審查112年2月20日基府社老貳字第

1120207109號函回復，其改善內容有疑義(住民與家屬

申訴意見處理表)，限期文到14日內提出說明並補正資

料。截至112年4月13日機構尚未補正，近期另發文催

辦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112 年度第1季 基隆市政府老人福利機構輔導查核情形報表

列印日期：112年4月13日輔導查核區間：112年1月1日至3月31日



3

基隆市私立

深美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2/1

□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■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現場未具尚有期限之履行

營運擔保金之定存憑單。

二、護理站未具備無線電及備

用電池。

三、膳食檢體未標明日期及餐

次。

四、未具111年5月起定期清潔

防治害蟲消毒紀錄。

五、與住民簽訂契約養護費用

誤繕。

六、未具住民經家屬同意約束

同意書。

發文日期: 112/2/1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002471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本案為111年第4季持續列管案件，本府原以111年12月

19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10260261B號函請該機構於112

年1月19日前完成改善，該機構以112年01月11日深美

字第112011101號函回覆，經本府審查後另以112年2月

1日

基府社老貳字第1120002471號函回復，全案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4

基隆市私立

中正老人養

護中心

112/2/1

□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■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未見新進住民適應輔導措

施及記錄。

二、未見住民每季評估處遇計

畫及記錄。

發文日期: 112/2/1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001235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本案為111年第4季持續列管案件，本府原以111年12月

7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10257902B號函請該機構於112年

1月6日前完成改善，該機構以112年01月06日基中正字

第1120106號函回覆，經本府審查後另以112年2月1日

基府社老貳字第1120001235號函回復，全案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5

基隆市私立

聯安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（養護型）

112/2/3

□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■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未見新進住民適應輔導措

施及記錄。

二、未見住民每季評估處遇計

畫及記錄。

發文日期: 112/2/3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003658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本案為111年第4季持續列管案件，本府原以111年12月

19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10260261B號函請該機構於112

年1月19日前完成改善，該機構以112年1月18日聯安長

照字第112005號函回覆，經本府審查後另以112年2月3

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20003658號函回復，全案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

6

基隆市私立

志心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2/9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未具社工人員僱用契約及

相關投保紀錄。

二、寢室通風扇故障。

三、浴廁緊急呼叫設備故障。

四、契約書養護費費用誤繕。

五、約束住民未具醫師診療建

議醫囑。

發文日期: 112/2/16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06537A號

限改期間: 112/2/16至112/3/16

處分依據:

老人福利法第47條第1項第2款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該中心以112年3月7日志心字第112030701號函函報改

善，本府辦理報送資料查核，並以112年3月14日基府

社老貳字第1120012118號函回覆，同意辦理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7

基隆市私立

安安老人養

護中心

112/2/9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未具兼職社工人員112年

僱用契約。

二、未具111年9月至112年1月

，每月用電設備檢測自主檢查

紀錄表。

發文日期: 112/2/16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06537B號

限改期間: 112/2/16至112/3/16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該中心以112年3月3日安字第112010號函函報改善，本

府辦理報送資料查核，並以112年3月10日基府社老貳

字第1120011543號函回覆，同意辦理解除列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8

基隆市私立

宏安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2/21

□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■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未具有111年度第2、3季

飲用水檢驗報告。

二、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故障。

三、未見個案院民文康活動紀

錄

發文日期: 112/2/21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07658號

限改期間: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本案為111年第4季持續列管案件，本府原以111年11月

10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10256470號請該機構於111年12

月28日前完成改善，惟該機構逾期函文報送本府，本

府另以112年2月2日基府社老貳字第1120203409號函，

請該機構陳述意見，該機構以112年2月7日宏安字第

112020701號函回覆，經本府審查後另以112年2月21日

基府社老貳字第1120207658號函回復，並請該機構加

強員工教育訓練，全案解除列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

9

基隆市私立

順逸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3/6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二層樓以上機構，護理站

未具備無線電及其備用電池。

二、未具111年1月起至112年2

月止，機構用電設備自主檢查

紀錄表紀錄。

三、與住民家屬簽訂之約束同

意書逾期。

發文日期: 112/3/16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11729B號

限改期間: 112/3/16至112/4/16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該中心以112年3月21日(112)順養字第049號函函報改

善，本府辦理報送資料查核，並以112年3月30日基府

社老貳字第1120015195號函回覆，同意辦理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10

基隆市私立

福慧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
112/3/6

■ 聯合查核

□ 社政查核

□ 書面查核

■ 首次查核

□ 第＿次查核

一、現場未提具照顧服務員、

護理人員112年3月份排班表。

二、未具111年1月起至112年2

月止，機構用電設備自主檢查

紀錄表紀錄。

三、與住民簽訂契約書簽約日

期誤繕。

發文日期: 112/3/16

發文文號: 112年基府社老貳字 第1120211729A號

限改期間: 112/3/16至112/4/16

罰鍰金額:  元

其他輔導內容:

該中心以112年3月23日福慧字第112000005號函函報改

善，本府辦理報送資料查核，並以112年3月30日基府

社老貳字第1120015614號函回覆，同意辦理解除列

管。

□ 均未改善，於

下季持續列管

□ 僅部分改善，

於下季持續列管

■ 全部改善完畢

，解除列管


